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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7彰化市健興路1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陳思吟
電話：04-7112175#34
傳真：04-7129659
電子信箱：d630039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302820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（共1個電子檔）

主旨：教育部體育署辦理「114年補助各級學校新建、修整建棒

球運動場地實施計畫」自即日起受理申請，請於113年10

月22日前(以當日郵寄或送達為限)將相關文件函報本府辦

理初審，逾期不予受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(以下簡稱體育署)113年7月17日臺教體

署學(三)字第1130200115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由本府初審後函報體育署委託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

審查(至多提報3校)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補助項目：

(一)興建及修整建學校及社區學生簡易棒球場：補助內容以

球場基礎工程之整地、排水系統、灑水系統、內野鋪

設、外野植草、防護安全相關設施等工程為優先。其他

有關球場附屬設備如選手席、簡易紀錄台、內野圍網、

照明系統、簡易衛浴設備或其他超過1萬元以上之資本門

器材設備或設施為次要工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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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體育發展中心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7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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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興建及修整建打擊、投補練習場。

(三)非屬棒球場興建/修整建必要之工程項目，不列入補助範

圍（如投手發球機、冷氣空調、跑道、棒球場周邊景

觀、周邊遊憩設施、樹木修剪移植、舊有器材管線拆除

及清運等），如有需要請自籌經費辦理。

四、補助條件: 以學校教學使用為主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。

(一)申請之場地座落於學校內或為學校代管地。

(二)土地所有權應非屬自然人所有，且土地使用分區應為學

校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且申請單位須取得10年以

上使用權。

五、補助優先順序如下：

(一)所在區域(鄉、鎮、市、區)未有能從事棒球運動之場地

者。

(二)支援體育署主辦之學生棒球運動聯賽，且場地亟需整修

者。

(三)實施體育教學或提供學生從事活動時有產生危險或造成

運動傷害等安全疑慮者。

(四)原住民、偏鄉學校及考量區域平衡等客觀條件，須改善

棒球運動之場地者。

(五)學校棒球代表隊成立年數達3年(含)以上或最近3年參加

體育署舉辦之各級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及錦標賽獲前8名學

校，及經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或中華民國棒球協

會遴選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賽之隊伍。

(六)社團或社區學生棒球專用場地。

(七)111至113年已獲體育署補助新修整建棒球場之學校，不
88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得再申請補助，惟其屬提供學生棒球運動聯賽比賽之場

地則不受此限。

六、請貴校衡酌教學及實際需要，並依「114年補助各級學校新

建、修整建棒球運動場地實施計畫」規定，備齊相關表件

(詳實施計畫第7點)各1式2份(以上請依規定格式編寫並逐

級核章，勿膠裝)依限送府。

七、檢附「教育部體育署114年補助各級學校新建、修整建棒球

運動場地實施計畫」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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